附件1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18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专项名称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民政局优抚安置股　
	资金总额（万元）
	211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1、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是地方政府为鼓励参军而设立的,在义务兵服役期间,每年年底根据当地财政情况对你家庭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由当地民政部门负责发放。炎陵县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从2014年起发放标准为每户每年12000元。                 2、自2011年11月1起，我市接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由当地民政部门负责发放，按服役每满一年补助3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

	专项立

项依据
	　株发〔2011〕19号、炎征〔2014〕6号、株政办发〔2014〕3号

	专项实施

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2018年1月1日
	　2018年10月31日

	
	2、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2018年3月1日
	　2018年6月30日

	
	……
	
	

	专项长期

绩效目标
	1、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湖南省、株洲市征兵工作会议精神，提高应征适龄青年入伍积极性，为高标准完成我县夏秋季征兵任务，深入推进兵役工作落实，提高全县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2、进一步落实国家鼓励就业创业和扶持退役士兵自主就业的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鼓励退役士兵自主就业、自主创业。



	专项年度

绩效目标
	始终把保障义务兵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作为优抚安置工作的重点，严格按照政策规定的补助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保尽保
	
	　

	
	
	质量指标
	　保障义务兵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实现义务兵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有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提高应征适龄青年入伍积极性。积极引导鼓励退役士兵自主就业、自主创业。
	
	　

	专项实施

保障措施
	严格按照省市县要求，落实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资金按时发放到位。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文芸
联系电话：26236136
日期：2018.08.21
附件2
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
第2季度
填报单位（盖章）：
	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项目实
施单位
	炎陵县民政局

	
	项目
类型
	经常性 □      一次性 □

新  增 □      延  续√
	项目起
止时间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　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项目概况（填写项目立项依据、资金预算、绩效目标）
	1、《中共株洲市委 株洲市人民政府 株洲军分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兵工作的实施意见》（株发[2011]19号）和《湖南省炎陵县人民征兵办公室关于调整农村义务兵优待金标准一事的报告》（炎征[2014]6号），炎陵县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从2014年起发放标准为每户每年12000元。
2、《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意见》（株政办发[2014]3号），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是自2011年11月1起，我市接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由当地民政部门负责发放，按服役每满一年补助3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



	截止当季
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截止当季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62.4万元，项目使用资金62.4万元，（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严格按照省市县要求，落实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通过银行按时将资金发放到位。

	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
	2018年2季度为2016年秋冬退出现役的64名退役士兵，按服役每满一年补助3000元的标准发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62.4万元。

2018年3季度10月31日前为全县130名现役军人，按每人每年12000元的标准发放义务兵家属优待金157万元。此项资金正在进行操作中，将于10月31日前按要求全部发放到位。



	审核意见
	归口管理股室意见：（盖章）
	绩效评价股意见：（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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